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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雅斐

在香港，1922年 12月 28日的立法局辯論異常激烈。周壽臣  
爵士擔心，如果「妹仔」在 18歲這個「非常需要管束的年紀」
就從法律上獲得解放，可能會以各種方式濫用她們的自由。                             

弗蘭克·韋爾什 (Frank Welsh)，《香港史》

　　在歷史上，中國人一直有著蓄婢的習俗。英國在1842年佔領香港
後，為了避免敵視而尊重華人的蓄婢文化，直至法官John Smale法官
於1879年發表反蓄婢言論才引發社會關注（維基百科，2012）。從19
世紀後期開始，香港妹仔即被視為一個人權的、勞動的、性的社會問

題，也因此掀起一波波社會改革與立法規範的呼聲。但當時許多香港

士紳不但不認同「婢即是奴」的說法，更認為蓄婢是一種善行，可以

避免女童因家貧而遭殺害或流離失所（丁新豹、鄭啟明，2012），因
此，妹仔問題一直到1917年方因一件綁架訴訟案的出現，引發1920年

1 根據中文維基百科的解說，「妹仔」（moi-jai）是香港特有的名詞，意指婢女，但另
一方面也泛指現代的青少女，主要是來自通俗文化的定義。維基百科另有一名詞「靚
妹仔」，是1982年一部描寫青少年問題的香港電影，敘述數名未成年少女因離家出走
而墮入風塵。

2 會針對這個主題進行研究，主要是因為過去10年台灣許多司法案件都以「絕對的、神
聖的未成年界線」作為司法審查的終極關懷。本文在書寫過程中曾一度遇到資料尋找
上的困難，直到2011年底，在香港樹仁大學副教授趙文宗博士的協助下，作者進入該
校圖書館找尋研究資料時，在向館內人員Mr. Cheung Man Hon, Matthew 請教後，才得
以釐清研究方向，在此特向兩位致謝。另外，南華大學亞太所研究生吳炳鑫也曾說明
台灣本地60、70年代類似妹仔者的生活處境，在此一併致謝。此外，本文第三節及第
四節是在研討會論文發表後蒐集新資料而另行書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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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下議院的注目而廣泛討論3（維基百科，2012）。不過，關於香港
妹仔解放運動所涉及的性／別、法理與社會改革爭議，至今仍未曾休

止。

　　在20世紀初期的香港，到底有多少妹仔？隨著現代平等個人自主
意識的興起，反對蓄婢者亟欲重新檢視妹仔的存在及其社會處境。據

統計，1920年代初期，妹仔可能有8千多4至2萬人，大多為14、15歲的
少女。他們聲稱，這些如同女奴般的妹仔生活在社會最低層，勞動時

間長，無人身自由，主人可任意打罵買賣，甚至玩弄作樂。她們當中

不少人被折磨致死、被迫尋短見或被賣為娼，年老體弱者只好流浪街

頭乞討，處境極為悲慘。妹仔制度確實是香港嚴重的社會問題（〈禁

婢運動〉，2012）。這些針對「妹仔遭受不人道待遇」所提出的控

訴，成為日後爭取未成年少女人權保障的界定值。

　　1921年7月，各路人馬聚集在香港太平戲院召開會議，關於蓄婢問
題意見紛歧，正反俱呈。1921年9月，反對者成立「反對蓄婢會」（詳
見本文第二節）開始與政府及支持（蓄婢）者角力，積極爭取「妹

仔」應有的社會地位與權利。反對蓄婢會除了向社會宣導外，也要求

港英政府頒布法令解決蓄婢問題（維基百科，2012）。而針對加害
者、剝削者的懲處也被視為是「保護妹仔」的必要作為。1920至30年
代中國所制訂的刑法中，就特別以性別／年齡界定「姦淫幼女罪」。

至今為止，不論是合意或強制，台灣沿用的法條仍針對與未成年者的

性交，將加害者處以重罰。

　　到底這樣的法律要保護的是什麼？與未成年者的性交侵害了什

麼？在丁乃非的研究中5，婢與妾的性其實正應和了「古典」、「傳

統」文學中「以不為生殖、但求愉悅或生存利益的投機情慾生活。

3 研究妹仔的香港學者黃碧雲認為希氏活夫婦返英將此議題帶到英國，韋爾什則提及是
英國的政治環境使然。

4 關於當時香港妹仔的人數各方說法不一，黃碧雲估計8千多，保良局則估算有一萬多到
2萬。

5 本文有部分引關於香港妹仔的引用段落，是擷取丁乃非轉引自瑪麗亞‧佳夏克的《妾
與婢：中國習俗的社會史》(Concubine and Bondservants: the Social History of a Chinese 
Custom)。佳夏克曾訪談了許多（西方所界定的）從「奴隸」轉為「後奴隸」（post-
slavery）的女性──即香港從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70年代後期那些可類比為「婢」與
「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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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對一夫多妻家庭中的女性為了自身的生存、地位、權力而繞

著丈夫、兒子爭權奪利的敘述多得不勝枚舉，這些論述確實有其歷

史、社會、感情結構的效力。──另一方面，那些曾為婢－妾的女性

以及她們的女兒、孫女，她們總覺得祖母、母親的卑賤身分帶給自己

洗不盡的「污穢」及羞恥」（丁乃非，2003：406）。她們賴以生存的
性是具有生產力的、可能帶來階級流動的，但是，卻也意味著抹不去

的污穢與羞恥。而那些關於性道德價值的非議，那些號稱是為了保護

她們的、企圖把她們的性封鎖在法律之內的條文，究竟是依據何種標

準制訂出來的？

　　中國的法律體系部分來自其長遠的歷史傳統，直到20世紀初才開
始吸納德國與日本的概念。作為一種古老的治理方式，現代刑法由立

法機構制訂，被用來禁止特定的行為，並以某種刑罰的連結顯示出違

犯法律的後果。制訂刑法的目的在於保護特定的良善價值，例如生命

與財產、國家安全，以及社會共同的基本價值等，而刑法的目的、手

段與範疇均需透過文字嚴格界定。從法條的沿用可知，香港妹仔解放

運動所立下的性道德規則，並不只限於丁乃非所分析的「歷史、社

會、感情結構的效力」，它至今仍存在於台灣刑法的妨害風化罪中，

甚至於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嚴厲態勢，在21世紀初期成為多起性／別司
法案件的爭議點。在犯罪懲處與人權保障概念中，女人的性如何被設

定？這些曾經一度卑賤的性對政治主權有何價值？在20世紀初期所確
認的性道德／法律界限，如何能在21世紀的台灣持續生產法律效力？

一、 中國宗法制度中的性階層
　　就中國歷史而言，奴婢屬於依宗法制度而定的社會階層中的最底

層。在上古時期，戰犯、罪犯曾一度被迫當（男）奴（女）碑，而後

封建社會上層階級的蓄婢則包含著以勞動支配的形式，使被買來的賤

民喪失人身自由及性自由的連帶作用。為了改變此種社會不平等，

1920年代香港的「妹仔解放運動」企圖以現代化的平等觀念廢除蓄婢
制度，針對舊社會的不平等所做的改革為的是除去那些與現代社會基

本價值不相容──特別是那些被剝奪人身自由、性自由與勞動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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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換句話說，古老的奴隸制度不應存留在現代社會。

　　仔細探查中國的奴婢制度，其實與國家治理的方式息息相關。在

許多關於古代奴隸的討論中，奴隸與平民的差異在於奴隸是可以被買

賣的，不得佔有任何財產或生產工具，而他本身就是失去自由的勞動

器具。商周時代的奴隸來源只有「戰俘、罪犯、賣身償債者」三類，

漢朝以後也延續著奴隸制度。唐律規定：「奴婢賤人，律比畜產」，

把奴隸比作私人牛馬。到了清朝，乾隆皇帝還把罪犯及其家屬發放功

臣家為奴婢（〈商朝是奴隸社會嗎〉，2012）。具體而言，戰俘與罪
犯被視為國家與社會共同的敵人，必須以「賤民」的方式維繫生存，

而貧困者則自願賣身，降低階級地位換取生存機會。在禮教文明的歷

史進化中，這群被褫奪公權、不具備人身自由的底層勞動者具有重要

作用：他們支撐著一個不需以勞動力換取生存的統治階級。

　　至於地位更低的娼妓，根據易中天的說法，在上古時期的中國，

歌舞本是用來敬神的，具有巫術與宗教的意義，負責表演歌舞與雜技

的藝術工作者被稱為「倡」，「進入奴隸社會後，『娛神』的歌舞變

成了『娛人』的服務，而作為歌舞演員的『倡伎』，也成了貴族們的

奴隸」（易中天，2012b）。娼妓因此從與性無關的專業工作者，變成
了（兼職）為貴族提供性享樂的性服務者，亦屬底層奴隸階級。

　　與婢與妓等底層階級所相對的，是由父系氏族社會的家長制演變

而來的、（神聖）宗廟所象徵的宗法制度。它的核心機制是嫡長子繼

承制。以血緣關係為基礎，嫡庶分明，標榜親情，尊崇祖先，在宗族

內部區分長幼尊卑，並規定繼承秩序及不同地位的成員所享有的權利

義務，合成一整套的宗法體制，維護著西周政治等級制度和穩定社會

秩序（〈中國社會與宗法制度〉，2012）。靠著性與生殖所確立的婚
姻家庭與親屬關係，再區隔出個別成員的社會定位，決定婚配對象與

性/生殖的等級，這套性的管理制度不只藉著性、生殖、（權力與財
富）繼承權決定身分和位置，也強化性的差異化與階層化。

　　周朝時期的人們建造宗廟，代表著傳承祖先的權力。宗廟不只象

徵著宗法、宗子的神聖與威權，也是血緣、政治權力與性／別不平等

的延伸。嫡長子將土地與官職分封給他的兄弟們，將一個國家變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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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有血親關係的邦國。血親統治的最大特點，就是統治權力世代相

傳。不僅王位如此，諸侯、卿、大夫、士的各級統治地位也一樣。通

婚按照嚴格的等級進行，透過橫向（婚姻）與直向（生殖）的連結，

把政治權力固定在一套特定階級與血親的關係網絡裡，依照性與血緣

親屬關係打造權力傳承與國家穩定的基礎。

　　宗廟的「內」與「外」也界定了性、道德與情感的價值。宗廟之

內的是受國家與法律保護的性，法律與道德合一，保護統治者的權

威；宗廟之外的是不受國家與法律保護的性，主要是指那些與婢、

妾、妓等（與自身階級屬性不合者）非正式的性關係。以男性血統序

列為依歸，性的文化階層即是一種國家管制的手段，由宗法決定宗廟

的內（合法的、生殖的性）與外（享樂的、非法的性），區隔出穩定

秩序的（婚姻、血緣）對比於破壞秩序的（局外人的攪和），也強化

等級制的必要性：性、道德與情感的規範。

　　因此，作為政治體制內的「例外」，正式婚姻關係中的妻與其他

的妾、婢、妓地位截然不同。按照易中天的說法，妻妾都是男子的配

偶，但妻是正式的，妾則是非正式的。所謂非正式，就是沒有或不必

經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並非明媒正娶的。妻必須履行家庭責

任與義務，妾則提供家庭內部的性享樂。男子得妾不能叫「娶」，

只能稱「納」，意即「收容」（代表著某種程度的性支配與人身支

配），而妾的任務就是提供性享樂。由於夫與妾之間是主僕、主奴關

係，所以妾難以分享名分與權力。所有的子女，無論嫡出庶出，都要

稱父親明媒正娶的妻子為母，對於自己的生母，則可認可不認。妾與

所生的孩子，雖有母子之實但無母子之名，而且在名分上還必須視為

主僕。子因有父的血統，所以是主子；妾儘管生了兒子，也還是奴

婢。（易中天，2012a）以階級關係規範性的不平等，標記出（文明）
禮教的道德與權力邊緣的性享樂，而尊／卑、支配／服從的相對關

係，則由性及身分地位加以確認。

　　宗法制度認可男性可擁有多重性伴侶，但卻將眾多提供性服務的

女性排除在權力之外，將正式婚配以外的性關係卑賤化（特別是女

性），確立正統（宗子與父系血緣）。同時，生殖不等於權力，由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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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所管理的婚姻關係與名分認定比性關係重要，以便透過不同的性關

係串連、區辨階級等分、家庭血緣與社經權力差異。無論如何，在氏

族的血緣、情感與道德規範下，妾、婢、妓所提供的性享樂都不能逾

越嚴格的等級制。家族關係與繼承權則交替地確認了文化價值中性的

卑賤化與宗廟的神聖化。

　　在古代社會，男性蓄婢的原因除了滿足性慾、顯示身分或財富

外，也因為礙於「良賤不婚」的規定，士大夫不得娶賤民為妻，甚至

不能正式納為妾（〈情婦〉， 2012）。婢女貼身照顧、侍候主人，但
沒有身分，用的是主人為她取的名字，她的特質就是身分的依附和支

配（〈奴婢〉， 2012）。換句話說，階級既是性管制的重要防線，也
是隱沒她們身分的社會防腐劑。然而，在去封建的歷史變革中，一個

由階級地位、人身自由、獨立人格所界定的性，在1920年代的中國與
香港，變成了社會改革的標的，所採用的法律手段就是「對於十四歲

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台灣刑法第

227條，含蓄地以零罰度表達此行為具有某種程度的可接受性），而由
一夫一妻異性戀婚姻演化而來的「社會風俗文化」，也名正言順地擴

充為全國性的「社會共同價值」，在刑法的「妨害風化章則」佔據牢

靠的政治地盤。

　　其實，原先封建制度中已存在的階級界線，雖然阻絕了妹仔向上

流動成為「妻」的可能，卻也提供她們利用「性」的親密關係換取資

源的機會。去除宗法制度中的賤民身分，就可以讓妹仔獲得重生嗎？

在維護正統性價值的新時代裡，藉著丁乃非的敘述，一位「復古的、

不存在的」妹仔6重新現身：

妹仔清理大大小小的房間、洗衣服、買東西、服侍主人和太

太。她也很守本分的生了六個孩子，其中有四個還是男孩。

孩子們叫她下人（servant）：他們只叫馬欣（太太）媽媽。
──我的受訪者是一個有見識的女人，她如此形容她：「她

6 從賈夏克的訪談中得知，這位妹仔在1948年被買進主人家，當時年僅17歲，無依無
靠，過了20年後在1968年逃家失蹤，受訪的是她的唯一朋友與女主人（一位小資產階
級的生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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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只是個隱形人，從來不曾『在』這裡」；──即使是在

家中、在一個女性的世界裡，她還是沒有自己的位子。⋯即

使在女性掌權的次級權力結構裡，她還是「無聲」的；她是

個真正的局外人，沒有任何親屬關係來決定她的權力位置，

因此沒有任何聲音。她完全沒有可資利用的（身分）地位 
(she had no access to status)。（丁乃非，2003：408）（斜體
字與粗體字為作者所加）

　　在過往的封建社會中，妹仔的性除了可與男主人玩樂與負起生殖

任務之外，在權力關係中既無聲也無影。因此，「解放妹仔」被認為

是一種證明、彰顯現代個人平等的手段。然而，在新的社會制度中，

妹仔的存在價值仍然是由親屬、婚姻家庭所決定，她們的「性」則必

須保留給「合法」婚姻中的丈夫。延續古老封建社會的勞動特質與性

支配型式，這類妹仔不但無法在新秩序中安身立命，也沒辦法在依靠

（更嚴格的）血緣關係確立身分的時代裡找到自己的位置，因為新的

法律保障的是一夫一妻異性戀婚姻的正統價值，那些不符合此標準

的、不合法的性，只能以性犯罪的型式，存在於法律之中。改變妹仔

的性身分與勞動價值，以年齡重新界定她們可以發生性關係的法定界

限，到底是一種權利的剝奪，還是性自主權的保護？

二、 新的法律保障：去／性化的妹仔
　　自19世紀90年代以來，港英政府始終遵循既定慣例，即「華人事
務由華人自行解決，政府只負責推行最基本的公共衛生標準」，儘量

不涉入華人慣常的生活模式（韋爾什，2012）。在當時，許多窮人將
女兒賣給富裕家庭，這些年輕的妹仔則提供廉價的勞動力操持家務。

然而，當妹仔受虐挨打，甚至遭受性侵害的消息傳出後，這些個案引

發了教會人士的關注（黃碧雲，2012）。不論是為了人道救援或是反
對奴役剝削，標舉著「人權」大旗的妹仔解放運動，恰與同時期歐美

各國興起的女性主義運動及社會淨化運動不謀而合。而當英國政府

宣示：「除非這種制度沒有半點強迫的成分（這是奴隸制的本質所

在），否則就應該廢除」（韋爾什，2012）時，香港本地的海員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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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為了爭取勞動權益而參與妹仔解放運動。一場關於人權的、爭取勞

動利得的社會改革運動於是展開。

　　然而，當時許多英國上層社會的女性卻將問題的矛頭指向「未

成年少女的性」──妹仔與雛妓關係匪淺。韋爾什在《香港史》中

提及，《1879年香港傳染病防治委員會報告》(Hong Kong Contagious 
Disease Commission report, 1879)及1886年7月18日發佈的《關於收養兒
童的報告》(Report on Child Adoption)分別指出，有些妹仔被訓練成妓
女，「她們在很小的年紀就淪為犧牲品，浪蕩子在『地下』妓院奪去

她們的貞操，付給『鴇母』一大筆錢，她們從此開始皮肉生涯」。在

英國衛道人士看來，妾與妓女沒有什麼兩樣，允許妹仔的繼續存在，

無異是鼓勵墮落。妹仔遭受性侵的問題因此被化約為每個未成年少女

的人權保障不足，就如同雛妓被迫賣淫一樣，都是不人道的奴隸式剝

削。妹仔與妓女在此被「西方文明」重新界定，這使得當時的「社會

風化」看起來像是一種文化的混搭，帶著殖民宗主國的人權意識，新

中國階級平等的訴求，以及基督教救贖文化的共同作用，衝突點則是

雛妓救援與廢娼7的問題。

　　另一方面，19世紀後期的中國政局動盪，烽火漫天，人民生活困
頓。中國南部的許多盜匪常取道香港，趁機誘騙婦孺，販賣人口，逼

良為娼，非法營利（丁潔，2007：摘要）。1878年11月8日，當時的香
港東華醫院董事馮明珊為此召集了一些華人富商成立「保良局」，目

標是保護收容被拐騙販賣的婦女，並以「修補制度」的方式維護妹仔

的存在。1882年，英國政府通過《保良局條例》（Rules for the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除了防止誘拐，保護無依
婦孺、收養貧童外，也協助港英政府處理家庭婚姻糾紛（保良局，

2012）。作為一個道德良善的、人道救援的慈善組織，保良局逐漸發
展成妹仔問題的緩衝點，也可說是香港本地（仕紳提出）的解決之

道。

7 當時的英國政府在新加坡和香港設立妓院，接待歐洲人的和接待華人的管理方式各不
相同。在20世紀初期歐洲和美國的社會淨化運動興起後，妓院被認為是舊社會不人道
的殘餘，必須關閉。1932年，接待歐洲人的妓院關閉。3年後，接待華人的妓院也關
閉了，詳見韋爾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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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保良局的種種作為，不但無法說服將兒童保護與廢娼視

為一體的英國社會人士，也無法安撫那些期盼現代新中國人權保障

的各路人馬──只維護妹仔的基本生存是不夠的。1911年辛亥革命
後，中國勞工階級意識開始抬頭，紛紛組織工會，在一群熱心的基

督徒及教會團體發動下，買賣妹仔（婢女）的問題成為社會矚目

事件（〈妹仔解放運動〉，2012）。隨著新政體的產生、形勢的
轉變與問題的激化，1921年7月22日，香港定例局的華人議員劉鑄
伯、何澤生首先發出通告，邀請各界人士集會商議研究妹仔問題。

7月30日下午，香港歷史上第一次針對妹仔問題的大會在太平戲院
召開，出席大會的各界人士有300多人。由於立場不同，出現了兩
種截然不同的意見：一派主張廢除妹仔制度，還她們自由；另一

派則認為妹仔在富人家庭極為安樂，不同於奴隸，並以她們為數

眾多，難以安置為由，反對廢除此制度（〈禁婢運動〉，2012）。 
　　1921年8月8日，「反對蓄婢會」8召開了第一次籌備會，通過決議

成立「反對蓄婢會」及《反對蓄婢會簡章》，並說明：「本會以維持

人道、廢除婢制，使婢主得覺悟、婢女得解放為宗旨」。同時通過了

《反對蓄婢會宣言書》。《宣言書》回顧了香港妹仔問題的由來，揭

露了此制度的種種流弊：

第一、蓄婢有傷人道；第二，敗壞道德、喪失品行；第三，

有傷風化，擾亂社會治安。因此，婢制必須革除，養婢惡習

尤當禁止。──還提出了今後開展禁婢運動的根本辦法：一

、要設法鼓吹，大力宣傳，製造輿論，使社會各界明白蓄婢

的危害性；二、要求政府立例註冊，取消契約，使婢女獲得

人身自由；三、設立監護人，由政府委任加以監督；四、創

辦教養院等公益場所，收留無依歸之婢女（〈禁婢運動〉，

2012）。

8 關於「反對蓄婢會」的成立時間及主要成員至少有兩種不同說法：1. 成立於1921年8
月，參與者包括王愛棠、張祝齡、麥梅生等牧者，會員包括聖公會、循道會、禮賢
會、公理會、浸信會、巴色會及倫敦會的會友（邢福增，2012）。2. 成立於1922年3
月26日，主要支持者為為受西方教育的知識份子、宗教團體等，如楊少泉、王愛棠牧
師等人（〈反對蓄婢會〉，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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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香港妹仔解放運動的目的是什麼？擾亂治安、傷風敗德、危

害社會的又是什麼？妹仔那不合時宜的性是隱晦但又清楚可見的。許

多主張廢除妹仔制度者都認定這是一場革新社會陋習的人權運動，當

年的基督教青年會 (YMCA/YWCA)即曾站在改革的一方，與工會攜
手，促成了1923年2月15日香港廢除妹仔制度的條例9通過。在這場多

個教會首次積極投身的人權運動中，反對廢除妹仔制度的封建勢力，

例如香港富豪周壽臣，就辯稱妹仔是華人家庭制度的一部分，暗指由

基督徒組成的 「廢妹仔派」是在破壞華人固有的「家庭價值」（安
徒，2012）。這說明了雙方的爭議點：妹仔的存在所涉及的是家庭內
部事務，還是家庭之外的、社會集體的道德問題？在「內」與「外」

之間，夾纏著妹仔的性價值與新的家庭規範。對照本文開頭的引文，

周壽臣所稱的「如果『妹仔』在18歲這個『非常需要管束的年紀』就
從法律上獲得解放，可能會以各種方式濫用她們的自由」，在法律的

年齡管制與性的解放、濫用之間，妹仔自身的性自主似乎並不是主要

的考量。

　　在古老的階級界線與新的家庭規範中，妹仔的性面臨的是無法納

入平等新秩序的麻煩處境。丁乃非曾質疑，在現代社會制度的轉折

中，類似妹仔的「不肖女性主體」為何無法符合現代社會平等個人標

準？她指出：「人們不認為她能行止合宜，反而擔心她會像過去君王

時代那些惡名昭彰的后妃那樣濫用權力，會擾亂維持社會安定所需要

的階級界線。──她會威脅到男性主導的價值觀，但同時也會威脅到

女性用以維持地位的子宮家庭」（丁乃非，2003：407）。過往的卑
賤並沒有直接轉換為平等的權利，反而在今日的台灣刑法中，以犯罪

懲處的面貌再現，而除了刑法之外，「未成年者」的性管制更見諸於

《兒童與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及《兒童與少年福利法》等。阻擋未

成年者與男性發生性關係確實改變了階級支配的絕對性，卻也同時設

立了性政治建構中的管制基礎。從保護無依無靠的妹仔到保護一夫一

妻異性戀婚姻家庭的功能性價值，妹仔解放運動所要達成的其實是去

9 關於此條例的名稱有一些不同的說法，包括《家庭女役則例》或《取締蓄婢新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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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的未成年者與單一化、標準化的性價值秩序。

三、 從舊封建到新文明的女「性」
　　在香港妹仔解放運動中，妹仔的性是「舊文明與新秩序」爭議的

焦點。在舊文明的世界裡，性的附屬與支配是由階級界線來確立的。

在強調一夫一妻異性戀婚姻家庭的新時代裡，負責維持新秩序的是關

於兒少的法律管制。由於只有成年人才能擁有一夫一妻異性戀的、婚

姻之內的性愛關係，所以不論出身何種家庭與階級，所有兒少的性都

必須受到國家保護。隨著政治權力座標的轉換，原本個人所承載的、

來自出身／階級的尊／卑，變成了性的尊／卑（好的性受法律保護；

壞的性被法律懲處）。「妨害風化」是一個全新的法律概念，標示著

社會內部對立的兩端。事實上，這條新的性／別界線起源於一場涉及

「國仇家恨」的新文明運動。

　　過去60 年多來，無論是仲介賣淫或性侵害案件，台灣的司法機構
皆依刑法第16 章為妨害性自主（原名妨害風化）罪則，對性犯罪進行
懲處。然而，這部刑法是在1920 至1930 間制訂的，許多條文爭議頗
多，立法背景也缺乏相關研究。其中關於性侵害及仲介賣淫的部分，

直到1972 年在香港保良局發現大批老舊文書資料，經由日本學者可兒
弘明的整理，在1990 年《豬花：被販賣到海外的婦女》出版後，才提
供了較為詳實的歷史背景。他曾說明，此書針對廣東省向海外販賣婦

女進行歷史分析，時間上始自咸豐（1851-1861 年）至民國初期未曾終
止。大約持續了80 年之久（可兒弘明，1990：1-5）。這些反映當時買
賣婦女的史實，主要是由豬花、娼妓和婢女三部分組成的。其中，婢

女意指用金錢買來做家務勞動的未成年幼女，廣東方言稱為妹仔（可

兒弘明，1990：67）。可兒弘明認為，從保良局挖掘出來的這些資料
不但再現了處於清末黑暗時代的「中國人民在飢餓線上拼命掙扎的情

景」（68），也站在「被統治者的立場上實際證明殖民地的群體生活
歷史」（67）。然而，這些基於過往妹仔與豬花悲慘際遇而來的、至
今仍施行於台灣地區的刑事罪責，其中所蘊含的懲處手段及規範目的

是如何發展出來的？在當時，「女人的性該符合哪些道德標準」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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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了普遍性的社會認知？

　　根據可兒弘明的說法，在廣東方言裡，「妹仔」這一稱謂是指被

人輾轉販賣，給人做婢的幼女和少女。把幼女永久賣給人家或附帶贖

回條件地典賣出去的作法在當時很盛行。與舊封建的身分／階級相對

應，「妹仔」是伺候主人的，因而不同於純粹的養女。純粹的養女需

要撫養，而「妹仔」則是為普通人家和商人提供無償勞動力，她們長

大以後多半被轉賣出去，充當侍妾或娼妓（可兒弘明，1990：8）。無
論是妹仔還是童養媳（自幼女時期透過金錢購買以作為未來媳婦者，

主要目的是為了傳宗接代），她們在買主家被無償使喚多年後，絕大

多數人被賣為妾或妓女，或轉賣到海外當「豬花」（類似今日的跨國

性工作者，詳見下段說明）（可兒弘明，1990：305），因為沒有身
分，她們的性與勞動可以被買主任意近用。

　　對被販賣到海外的女子，廣東人稱之為豬花。「花」是廣東人對

操持特殊職業女性的稱呼，「豬花」並不是雌豬，而是凸顯海外娼妓

的意思，是對此類婦女的蔑稱（可兒弘明，1990：3-4），而這又與香
港成為全球華工轉運港有關。鴉片戰爭（1840-1842年）後的近代華僑
被外國人稱為「苦力」，中國人則稱為「華工」，他們作為無資本的

勞工，被送去開發美國西部、夏威夷、澳大利亞、中南美洲及東南亞

地區（可兒弘明，1990：2-3）。由於近代華僑社會是以苦力為基礎而
形成的，到了19 世紀便出現了男女人口比例明顯失調的問題，致使廣
東的人身買賣增多（可兒弘明，1990：4）。與妹仔相似的是，豬花
是一群被剝奪人身自由的賤民，性的卑賤被視為她們身上洗不去的印

記。

　　在中國國內，清朝法律嚴禁拐騙、典賣婦女做妻妾，也禁止拐賣

兒童做子嗣。因為良民一旦被誘拐典賣，她們的身分就變成了奴婢。

在大清律例刑律婚姻「典雇妻女」條、刑律賊盜下「略人略賣人」

條、犯姦「買良為娼」條中，都有嚴懲的條文，嚴禁人民買賣婦女，

或是將其賣入娼家。不過就其規範目的而言，並不是出自尊重近代西

方所定義的人權觀念，反而是為了鞏固傳統禮教的身分制度及家庭秩

序。因為在清代社會，人的身分有良賤之別，所以禁止將良民賣入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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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階級攪亂制度，「買良為娼」必須受到法律的懲罰；但是，奴隸本

為賤民，所以賣奴為娼在法律上是被允許的。而買賣子女則被視為破

壞傳統禮法制度中父慈子孝的家庭倫常，所以也嚴格禁止此類行為

（林實芳，2007：97）。正是為了防止良賤身分區別不清，混亂社會
秩序與家族制度，所以才對誘拐典賣的罪犯處以嚴刑（可兒弘明，

1990：26）。由於封建社會中的身分定位是依親屬關係為準，倘若將
誘拐來的兒童當作子女養育，便混淆了親屬關係，將誘拐來的婦女當

成妻妾，便產生了通姦的危險（可兒弘明，1990：26-27）。由此看
來，清代法律對兒童與婦女的保護，真正的目的在於清除那些不利於

封建統治與家族制度的「賤婦」──特別是透過婚姻之外的性關係干

擾「封建階級權力傳承」者。

　　雖然清朝的法律嚴禁拐騙、典賣婦女做妻妾及單身女性出洋，也

禁止拐賣兒童做子孫，但香港與澳門因為不屬清朝法律管轄，所以成

為最理想的運出港口（張秀蓉，1998：40）。香港在1842 年成為自
由港後，除了原有的底層人口之外，移入的流浪者、街頭苦力及妓女

（在總人口中比例偏高，佔女性人口6 分之1）也構成了嚴重的社會問
題（張秀蓉，1998：37-38）。在苦力貿易活絡下，1854年將一名豬
花帶往舊金山有100-300 倍的利潤（張秀蓉，1998：40），所以與妓
女及豬花關係密切的婦女人身買賣與掠奪成為常態（張秀蓉，1998：
41）。在以苦力為主的華人社會裡，女人的性是奇貨可居的商品，但
是對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而言，不論是可以被買賣的妹仔或娼妓，她

們都是侵擾社會秩序的亂源。

　　為了符合市場需求，將中國娼妓帶到海外買賣做豬花是最簡單、

最快速、而且也是合法的途徑。但僅僅靠著這種方式提供人力，豬花

的來源還是十分有限（可兒弘明，1990：137-138）。因此買主以養母
身分養育幼女（未來的「豬花」）可以說是一筆划算的交易。於是華

人社會對幼女的需求量激增，出現越來越多買賣幼女作為養女或妹仔

的行為，這導致了中國境內拐騙幼女販賣至海外的案件不斷增加（可

兒弘明，1990：141）。即使有婦女保護條例禁止為提供未來的娼妓
人力而買賣和撫養幼女、少女，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以妹仔、養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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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名的人口販賣直到1932 年被宣布為非法時尚未絕跡（可兒弘明，
1990：141-142）。而可兒弘明經由這批保良局文書確認了豬花、娼
妓、侍妾的前身許多都是妹仔（可兒弘明，1990：9），也說明了舊封
建時期有關婦女、幼女的保護，不但是為了維持階級制度的運作，也

合法地將「有問題的性」預先排除在「社會秩序」之外。

　　20 世紀初期，西方各國興起一波對抗「白奴買賣」（買賣兒童、
婦女為娼）的運動風潮，1904 年更簽訂「禁止販賣白奴國際公約」。
由於「去除不文明的性」在當時已經由歐美女性主義的推動而形成國

際潮流，台灣也曾被視為改革的對象。一次大戰結束後，國際上成立

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在1921 年為能有效打擊國際販賣婦
女兒童的問題，制訂了「禁止販賣婦女兒童國際公約」，次年更成立

國聯婦女兒童買賣委員會（林實芳，2007：123）。1929 年，該委員
會進行全世界會員國的訪視報告（林實芳，2007：124），由於廈門領
事及台灣警務局長的部分都提到台灣人養女制度與賣女為娼的糾葛關

係，引起委員會的關注（林實芳，2007：126）。而將養女賣入娼館的
事也時有所聞。「新的」西方文明帶來的不僅是新的性價值標準，也

將現代國家的管理性機制安置於法律之內。

　　至今為止，那些有關仲介賣淫的罰則仍載明於台灣刑法妨害風化

罪中。從（對妹仔、豬花等的）身分／階級制約變成性的罪罰化，那

些可能透過仲介、營利使未/成年女性威脅到異性戀婚姻家庭者，皆處
以重罰：

刑法第231條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

介以營利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

分之一。

刑法第233條

意圖使未滿十六歲之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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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容留或媒介之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千元

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意圖營利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五萬元以下罰金。

　　在社會動盪、婦女極易遭受盜賊侵害的歷史背景下，這些刑事罪

責不但具有遏阻犯罪的可能，也確實可以產生保護受害者的作用。畢

竟，在政治主權衰敗、天災人禍迭起之際，「性」該如何被管理，也

是個攸關國家存亡的問題：性、生命、法律的連結變成人口治理的必

要手段。但也就在同時，在中國從封建制度進入資本主義的過程中，

該如何對「有問題的性」進行政治決斷，牽涉的不只是現代中國對公

民基本生活的法治規範，也深刻地影響著今日華人世界的社會形貌。

一方面，新興資產階級及與他們保有婚姻關係的女性是受到保護的；

另一方面，從舊中國的婢、妾演化而來的、卑賤的女「性」，則被納

入現代刑法妨害風化罪之中，進行管制與懲處。過去用來對付犯罪活

動的，現在卻變成將性產業從業者以及一般公民定罪的重要條款。特

別是妨害風化罪中的妨害家庭、妨害性自主、仲介賣淫等，最終只是

保護那些「社會道德所認可的性」。

四、 妨害風化：性作為一種價值、手段與目的
　　自1920、1930年代間中國制訂刑法後，台灣沿用至今。其中，妨
害風化罪顧名思義，是指為了保護「善良」風俗文化，必須處罰那些

危害他人的「不良者」，而姦淫（16歲以下）幼女、仲介賣淫、傳播
色情等，都足以構成對社會風化的傷害，必須接受法律的懲罰。從

「權利保護」的觀點來看，任何基本權利被侵害的個體都應該獲得國

家保護。然而，「社會風化」指的是什麼，「權利」必須被保護到何

種程度，在何種情況下可以認定違背當事人意願加以侵害，乃至於被

認定為侵害社會大眾（的什麼），其中所牽涉到的性價值標準，是如

何決定的？

　　在重男輕女的中國傳統社會裡，為生活所迫，窮人家的女孩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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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去當童養媳（幼女被許配給某家男童，並搬去該家庭居住及提供無

償勞動力），或是賣給富裕人家做婢女使喚（張秀蓉，1998：47）。
可兒弘明的研究即指出，買賣或典押婦女，往往是生活貧苦者在遭受

旱災、洪水、戰亂及其他經濟打擊，瀕臨家破人亡時的紓困之道：出

於無奈把女兒作為家庭的犧牲品，賣給富裕人家做侍妾、婢女，或給

妓院做娼妓。在清末的廣東地區，由於常民的生活相當貧困，無法承

受各種外在的打擊，在此種困境下，婦女便成為貧困的犧牲品，被賣

做妹仔或娼妓。香港保良局的許多資料也證實，自然災害常迫使那些

在苦難生活中掙扎的民眾賣兒賣女（可兒弘明，1990：69-70），因
此，掙扎求生和買賣婦女之間的關係並非只是金錢的交易，同時也涉

及了生命的政治意涵。從被賣者的角度來看，不再被任何親屬關係

所牽連的性，具有重要的生存戰略價值（可買賣的、具有商品價值

的）。幼女、婦女的性與勞動，除了可讓自己與家人暫時脫離貧窮、

延續生存，也讓自己暫時獲得安身之所。

　　從這個歷史背景看來，刑法的妨害風化罪，其實是（無生存危機

的）中上階級以保護婦女之名，杜絕了底層階級的生存之道。而其中

的階級差異被轉化為性差異：無須藉著賣兒女求生存的階級，決定那

些賣兒女才能存活者必須遵守的性規範，一夫一妻異性戀的性價值，

優先於娼妓的、妹仔的、豬花的性。法律的預設是，這些未成年少女

（妹仔）與娼妓的性，必然伴隨著「被壓迫式」的情感結構。放在傅

柯（Michel Foucault）的思想脈絡裡來看，那些訴求整體的治理策略經
常出現在一個特定的關鍵時刻：「民族作為歷史主體，種族作為政治

宣稱，以及所牽涉的認同、歸屬、集體慾望與記憶等具有強烈情感作

用的面向」（朱元鴻，2005）。新的性、生命與法律結合為一種針對
「性」的、「良與賤」的轉化機制，起了雙重的權力作用：一方面，

新的政治主權可以設定性價值的取向與標準（立法），另一方面，它

也同時執行罪罰的裁決及犯罪者的懲處（行政與司法）。而性／階級

的差異，則在一開始的立法過程就主導了性的合法範圍。

　　可以說，當香港與新中國鼓吹解放運動者企圖以西方進步人權思

想革除舊封建的不人道制度時，新興中產階級的一夫一妻異性戀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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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信念深深地決定了「卑賤女性」的政治意涵。在政治權力轉換之

際，隨著體制去封建化而來的，是新一波的、性的去卑賤化。在「悲

天憫人、同情弱者」的強烈情感驅動下，高規格的性道德標準，以除

去不潔者強化整體認同。新的法律正義明文主張保護婦女兒童，拒絕

過往（未成年）妹仔的卑賤「性」，也確立一夫一妻異性戀婚姻家庭

是法律保護的終極原則。婚姻內的、為繁衍子嗣而存在的性進一步被

神聖化，但婚姻外的、婢妾般的性則成為一種犯罪行為。性作為一種

價值、手段與工具，不但重新定義了個別女人的身分、地位與性差

異，就法律的「罪行」與「罰則」而言，新的性規範──不可姦淫幼

女，不可仲介賣淫──也徹底改變了社會共同的價值與信念。

　　這就是為什麼台灣的妨害風化罪在懲治仲介賣淫者時，至今仍拒

絕任何其他的可能（自願、主動要求他人仲介，需要專業化的經紀人

開發行銷管道等），也連帶拒絕那些擁有不同「性價值」的生命。從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對法律暴力的詮釋來看，法律在特定時間
和地點所做的「決斷」中，即承載著一個由特定價值判斷所認定的

抽象範疇（Benjamin，1920-1921?）。他將此分為兩部分加以說明：
「立法」暴力與「護法」暴力。第一種功能之所以被稱為「立法」暴

力，是因為在立法過程中，作為手段的暴力把「有待確立為法律的東

西」（例如本文的解放妹仔）當作它的目的來追求，然而，法律在就

位之時卻沒有放棄暴力；相反地，就在立法的那一刻，它所具體確立

的並非某個不摻雜暴力的純粹目的，而是一個在權力的名目下，必然

與之密切相關的目的（例如本文中的一夫一妻異性戀婚姻家庭）—暴

力的功能是雙重的，權力與暴力原就是一體兩面。立法就是賦權，是

對權力的設定，就是暴力的直接展現（Benjamin，1920-1921?）。
　　以今日台灣的刑法妨害風化罪來看，此處的暴力所指涉的是以單

一的、法制化的性價值將「其他的」排除在「合法」之外，而且，這

個單一的性價值為何能得到法律的保護是不必解釋、無法質疑的。一

個自妹仔解放運動所發展出來的道德權威在百年後的台灣依然執行著

一個重要的政治任務，即班雅明所稱的暴力的第二種功能：護法暴

力。一個在社會內部進行對抗的護法暴力，使法律得以施展其壟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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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力，這不只是為了保護、證明該法律目的合法，相反地，是因為

它要自保，即保護法律本身。之所以必須行使護法暴力，不是因為它

可能追求其他的目的，而是因為外在於法律那些「其他的、不合法

的」可能或已經對法律產生威脅（Benjamin，1921）。一個在百年前
進佔刑法妨害風化罪核心位置的道德權威，因此得以不斷地在法律內

部保有自身的權力，並持續將其他的排除在「合法」之外。

　　因此，依照班雅明的推演，法律的手段與目的都是必須一再思考

的，他認為，如果「正義」是目的的標準，那麼「合法律性」就是

手段的標準（Benjamin，1920-1921?）。構成暴力的特定手段該如何
正當化的問題，只涉及（對）它（該手段）的價值判斷（Benjamin，
1920-1921?）。由於對「合法」暴力的承認，在一種慎重的、依循其
目的的服從中最為確實明顯，因此，各種暴力之間的假設性區分，必

須建立在其目的是否得到普遍性歷史承認的基礎上（Benjamin，1920-
1921?）。換句話說，某種法律概念是否能佔據特定權力位置，往往
與當時的歷史背景息息相關。從本文所分析的歷史背景來看，20世紀
初期妹仔解放運動的真正目的，其實是為了保護新興中產階級的性價

值（特別是一夫一妻異性戀婚姻家庭），只不過當時卻高舉「保護受

（性侵）害（未成年）妹仔的道德旗幟，藉此將予未成年者性交、仲

介賣淫、婚外通姦等打入負面性價值之列，以妨害風化罪樹立一系列

的性價值判準。

　　為了去除妹仔階級／身分的不平等而將其「納入」法律之中，但

這個納入卻是帶有性規範目的的。它的暴力特質既顯現在以年齡為界

線的權利剝奪（未成年少女不得與任何人性交），也落實為婚姻之外

的女「性」不得具有任何交易價值。舊封建社會由宗廟所管理的婚姻

關係與名分配置在現代刑法反而益形強化，婚姻之外的性完全歸屬於

罪罰的範疇，例如通姦罪。個人不再附著於等級化的階級制度，性、

道德與情感皆在「社會風化」的名義下化入法律的管制之中。

　　妹仔自此隱沒於「未成年少女」的身分認定中，但非法的、可疑

的性並未消失。生命的保護與性的聯繫逐漸將治理權力推向「現代性

門檻」(threshold of modernity)。傅柯曾以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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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推展出生命與政治之間的關連（朱元鴻，2005：199）。他主張有
生權力 (biopower) 與主權權力 (sovereign power) 具有不同特質。主權
權力來自「掌握生殺大權」(killing or letting live)；反之，有生權力則
來自「養育或拒絕生命」(fostering life or disallowing it) 的權力。對傅
柯而言，「現代性門檻」就是從主權權力到生命政治的過渡，關於人

口的新政治命題變成主權的主要目標，主權者藉著掌控性決斷達成人

口治理的目的，所以將政治關切的焦點轉向個體與族類的生物生命。

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則認為，「生物的現代性門檻」意指群體
與個人由單純生命體變成政治策略的轉捩點（Agamben, 1998: 3）。但
他強調，有生權力與主權權力實為一體：身體的生命政治化，就是主

權權力最初的活動」(the production of a biopolitical body is the original 
activity of sovereign power) (Agamben 1998: 6)。這樣的現代性門檻如何
在妹仔身上施展其政治策略？

　　可兒弘明在《豬花：被販賣海外的婦女》書中最後回顧妹仔的歷

史身影時，曾做出以下結論：

1.妹仔制度是構築商業資本的一個不可缺少的機件，它可以
向艱苦的勞動領域提供無償的勞動力，同時以佣人身分出

現的妹仔也是支撐封建家族制度中身分秩序的支柱（1990
：298）。

2.妹仔以及在養女名義下進行的人口買賣，與人們鄙視的
社會行業有著密切的關係，並且深入到社會的各個角落（

1990：298）。
3.妹仔是娼妓的重要來源，由於把妹仔賣給妓院比賣給普通
人家和商家獲利更多，所以這種現象很普遍（1990：298）。

4.妹仔的另一種類型，就是童養媳。在舊社會娶媳婦要支付
鉅額聘金，民間為了減輕聘金的負擔實行童養媳制度。即

用低價買女童撫養，長大後給兒子當媳婦。女家為了減少

吃飯的人口，把幼女賣做童養媳。童養媳和妹仔的區別就

在於長大後和買主的兒子結婚，其他待遇與妹仔極其相似

。自幼年進入男家起，就無償地做家務活，一旦成人便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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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選擇餘地，只能和養家的兒子結婚（1990：304）。
　　這些不同類型妹仔所指涉的身分低微、無償勞動及受限制的性，

在跨過現代性門檻後，起了什麼樣的變化？與過去相較，現代法律條

文中18歲以下的未成年女性，她們的身分與勞動確實受到如同一般公
民應有的法律上的保護，然而，16歲以下未成年少女的性卻遭受嚴格
管制──不得與男性發生性關係，即使是自願的，男方也必須接受法

律的懲處。以性別／年齡為界線，由當年新興中產階級的性規範轉化

而來的妨害風化罪，強制未成年少女的性只能「被決定」。

　　在阿岡本看來，這確實是一種道德意義遠超過法律意義的問題。

他曾指出（相對於古老的司法諺語「無法則無罪」），犯罪其實可以

被視為一個「內部生活的過程」，也就是說，必然是互為主體的，夠

格稱為一種「病態意念」（ill will），構成「大家都知道、可斷定為
與司法目的相抵觸的」（Agamben, 1998: 27）。即使這個主宰司法審
判的道德論斷經常是隨著時代改變而變動，但當此種法律與社會主流

的道德威權合一時，林子儀大法官在釋字617號解釋不同意見書所指出
的問題就出現了：當釋憲者逕自指稱法律的存在即必然有某種（絕對

的）公共道德感情值得保護，這不僅缺乏根據，更危險的是，憲法可

能只是被用來保護一種或許並不存在的、虛擬的性道德。一個時時變

動的、不確定的道德標準主宰著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法律審判，這

如何可能是法治社會的常態？

　　近年來，越來越多關於姦淫幼女、強制性交及仲介賣淫的法律判

決不斷提醒我們，一個百年前為了解放妹仔而設定的未成年少女保護

機制，如何在今日以妨害風化罪的名義延續著法律暴力的內在作用：

「當下主流的性交易、色情、性侵害性騷擾論述，持續強調無辜的、

無力的、無暇疵的女性及受害者，顯然意在操作大眾一份情感，以便

建構綿密的保護法律，以及對所謂偏差主體的排斥和管教」（何春

蕤，2012：253）。過去用來懲治盜賊的，現在卻用來對付良民百姓：
同時，未成年少女的性只能是「被決定的」。在1999年妨害風化改為
「妨害性自主」之後，這無異是最大的反諷：刑法藉由懲治性犯罪所

要達成的權利保護，其實是為了剝奪特定人口的「性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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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台灣刑法妨害風化罪主要是針對性犯罪做出制度規範，儘管它的

起源經常被認為是「下落不明」，但不可否認地，香港妹仔解放運動

的歷史過程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理解面向。就性管制的法律標準而言，

許多針對香港妹仔的研究都指出，性的文化標準與政治主權運作之間

有其必然關聯。韋爾什在《香港史》中強調，香港與倫敦在妓女和妹

仔問題上的分歧，起因於香港是惟一一個自治權力受到嚴格限制的直

轄殖民地（韋爾什，2012c）。他將解放妹仔與廢娼的政策歸咎於政治
權力的「大吃小」，政治主權（以政治上的從屬關係）決定性價值標

準的從屬關係，所以必須將倫敦的性價值標準視為治理香港的依據。

不過，丁乃非也發現，即使現代社會把平等原則明載於憲法中，台灣

許多女性菁英所預設的、一個歷史及地域政治所規範的個人主體，仍

造成形塑性少數的根本限制。她所要指出的是，性的文化標準經常隱

含著優勢階級／性道德的價值決斷，由於菁英女性的中上階級認同優

先於異質的性認同，所以才以強勢的性價值壓迫弱勢的性卑賤者。當

一個將不同階級性化的道德觀進入法律之後，法制化的性不平等產生

了可怕的政治效應：社會主流可以在任何時刻透過法律對性少數進行

犯罪懲處。

　　這就是為什麼台灣刑法的妨害風化罪經常可以合理又合法地「排

除不潔的性」。從仲介賣淫、姦淫幼女到通姦罪，歷史背景與法律條

文之間的關連早已無足輕重，但刑法對一夫一妻異性戀婚姻的保護與

對性的制約，卻不斷以遏阻性犯罪的姿態，深刻地決定現代人們的

性、生活及與犯罪的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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